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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吃多了真的很伤身
学会三招 轻松控盐

9 月 15 日，我们迎来了第 6 个中国减

盐周。

自 2019 年起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国家行动办公室将每年 9 月 15 日所在的

第三个星期确定为“9·15”减盐周，向公众

宣传“就要 5 克”减盐理念，传播低盐饮食

知识，促进全社会共同关注并践行减盐行

动，倡导“人人行动，全民控盐”。

一、食盐过多的危害

食盐不仅是美味佳肴的重要调味品，

同时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了必需的钠元素，

钠元素对于调节机体细胞外液的容量和渗

透压、维持酸碱平衡、正常血压等也起到重

要作用，但高盐（钠）摄入可增加高血压、脑

卒中、胃癌和全因死亡的发生风险。

有研究表明，膳食钠盐摄入量平均每

增加 2g/d，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增高

2mmHg 和 1.2mmHg，高血压患者将钠盐

每日摄入量控制在不超过 6g，可获得收缩

压 2~8mmHg 的下降效果。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20）》指出，我国 18 岁及以上居民高血

压患病率为 27.5%，包括脑卒中、冠心病、

心力衰竭、肾脏疾病在内的高血压严重并

发症致残和致死率高，已成为我国家庭和

社会的沉重负担。

减盐是预防心脑血管病最具成本效益

的公共卫生措施，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

最具性价比的健康干预措施之一。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我国

11 岁及以上儿童和成年人每日摄入食盐

不超过 5g，其它年龄段儿童要更少，7~10

岁 儿 童 不 超 过 4g，4~6 岁 幼 儿 不 超 过

3g，2~3 岁幼儿不超过 2g。

二、家庭烹饪控盐很重要

严格地来说，影响身体健康的是食盐

中的“钠”元素，减盐的主要目标是减钠。

我国居民钠的摄入来源主要为烹饪用

盐，占 72%，1g 普通食盐中约含 400 毫克

钠，家中的酱油、鸡精、味精、蚝油等调味品

也含有大量的钠，同样需要减少使用。

家庭烹饪过程使用的奶酪、奶油、罐头

食品、火腿等含钠盐量也比较高。此外，盐

还可能隐藏在你感觉不到咸的预包装食品

中，比如方便面、面包、粉条、粉丝等，要警

惕这些“藏起来”的“隐形盐”，烹饪这些食

品时要格外注意少放或不放盐。

您可以菜品出锅前再放盐，或使用葱、

姜、蒜、辣椒、花椒等天然香料为食物提味，

减少味蕾对咸味的敏感，逐步养成清淡的

口味。

三、超市购物关注营养成分表

在选购预包装食品时，应仔细阅读食

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签，包括营养成分表、营

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等重要信息，

大家可从营养标签中直接了解食品的钠含

量水平，是否为低钠产品 （钠含量≤120

mg/100 g（固体）或 100 mL（液体））等信息，

通过比对选择钠含量相对较低的食品。

注意减少选购钠含量高的酱腌菜、腌

腊肉制品、蜜饯等食品，关注挂面、面包、饼

干等含有较多隐形盐的食品的选购。

购买含盐调味品（如酱油、蚝油、豆瓣

酱、味精等）时建议对同类产品进行比较，

选择“钠”含量相对较低的调味品。有条件

的地区可以去超市中低盐、低脂食品专柜

选购健康食品。选购预制菜时，主动了解预

制菜所用的食材、配料、加工处理方式等，

选择低盐烹调方式所制菜肴。

四、想要控盐，可以试试这 3招！

研究表明，减少 5%至 10%的烹调用盐

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每个

人的口味都是可以一点点逐步改变的。

如果你已经认识到了盐摄入过高危害

健康，并且决心要做些什么，可以看看以下

3 条：

①首先可以先学会使用限盐勺或限盐

罐控制用盐量，同时记录家庭用盐情况，做

到心中有数；

②其次，要知晓酱油、蚝油等常见调味

品是含盐大户，都要尽可能减少使用频次

和每次使用量；

③另外，要改变一些日常生活小习惯，

比如居家烹饪时临出锅前再放盐、点外卖

时备注“清淡、少盐”、餐馆点餐后叮嘱服务

员少放盐。

这些生活小技巧都是最容易做到的，

但可以使自己的味蕾慢慢地适应清淡变

化。经过一段时间后，你会惊喜地发现自己

的口味不再那么重了，那么也就离健康更

近了。

·健康你我他·

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十一条 有条件的统筹地区经办

机构可以按国家规定向定点医疗机构预付

一部分医保资金，缓解其资金运行压力。在

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可以按国家规定

预拨专项资金。

第三十二条 定点医疗机构违规申报

费用，经审查核实的，经办机构不予支付。

第三十三条 经办机构应当依法依规

支付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

费用，为参保人员提供医保政策咨询。除急

诊和抢救外，参保人员在非定点医疗机构

就医发生的费用医疗保障基金不予支付。

第三十四条 经办机构向社会公开医

保信息系统数据集和接口标准。定点医疗

机构自主选择与医保对接的有关信息系统

的运行和维护供应商。经办机构不得以任

何名义收取任何费用及指定供应商。

第三十五条 经办机构应遵守数据安

全有关制度，保护参保人员隐私，确保医疗

保障基金安全。

第三十六条 经办机构或其委托符合

规定的第三方机构，对定点医疗机构开展

绩效考核，建立动态管理机制。考核结果与

年终清算、质量保证金退还、协议续签等挂

钩。绩效考核办法由国家医疗保障部门制

定，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可制定具体考核细

则，经办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十七条 对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

周期内未超过总额控制指标的医疗费用，

经办机构应根据协议按时足额拨付。对定

点医疗机构因参保人员就医数量大幅增加

等形成的合理超支给予适当补偿。

第三十八条 经办机构发现定点医疗

机构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情形的，可按协议

约定相应采取以下处理方式：

（一）约谈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

（二）暂停或不予拨付费用；

（三）不予支付或追回已支付的医保

费用；

（四）要求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协议约定

支付违约金；

（五）中止相关责任人员或者所在部门

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疗服务；

（六）中止或解除医保协议。

第三十九条 经办机构违反医保协

议的，定点医疗机构有权要求纠正或者提

请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协调处理、督促整

改，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发现经办机构存

在违反医保协议的，可视情节相应采取以

下处理方式：约谈主要负责人、限期整改、

通报批评，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

处分。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发现经办机构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依法依规进行

处理。

第五章 定点医疗机构的动态管理

第四十条 定点医疗机构的名称、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注册

地址、银行账户、诊疗科目、机构规模、机构

性质、等级和类别等重大信息变更时，应自

有关部门批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统

筹地区经办机构提出变更申请。其他一般

信息变更应及时书面告知。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第六十条 机关应当建立电子文件归

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制度，按照《电子文件

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18894）

确定的职责与分工开展电子文件归档与

电子档案管理工作。

第六十一条 机关配备的网络基础设

施、系统硬件、基础软件、安全保障系统、终

端及辅助设备应当满足档案信息化的管

理需要并适当冗余、方便扩展。

机关档案部门应当配置独立的专业

服务器和专用存储设备。服务器和存储设

备应当满足高效、可用、可扩展等要求。

机关在电子政务云或自建私有云上

建设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其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和安全防范等应当满足电子文

件和电子档案管理要求。不得使用电子政

务云之外的其他公有云存储管理电子文

件、电子档案。

第六十二条 机关办公自动化系统和

其他业务系统应当嵌入电子文件分类方

案、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表和整理要求，

在电子文件形成时自动或半自动开展鉴

定、整理工作，实施预归档。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应当功能完善、适

度前瞻，满足电子档案真实性、可靠性、完

整性、可用性管理要求。电子档案管理系

统基本功能和可选功能应当参照《数字档

案室建设指南》、《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办

法》、《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

（GB/T29194）以及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的

相关要求执行。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等级保护不得低

于二级标准，分级保护等级应当与电子档

案最高密级相适应。使用电子政务云服务

的，应当与电子政务云管理机构明确安全

管理责任。

第六十三条 电子档案的文件格式和

质量应当符合标准要求，元数据应当齐全

完整，满足长期保存和同级国家综合档案

馆进馆要求。

第六十四条 机关应当为电子档案安

全存储配置在线存储系统。在线存储系统

应当实施容错技术方案，定期扫描、诊断

存储设备。

第六十五条 机关应当制定电子档案

备份方案和策略，采用磁带、一次性刻录

光盘、硬磁盘等离线存储介质对电子档案

实行离线备份。具备条件的，应当对电子

档案进行近线备份和容灾备份。

机关应当根据需要制定电子档案转

换与迁移方案和策略，转换与迁移活动应

当记入电子档案管理过程元数据。

第六十六条 机关应当统筹开展传统

载体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

案管理的安全保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严

防信息篡改、丢失、外泄。涉密档案进行数

字化、涉密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

应当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第六章奖励与处罚

第六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单独或联合

有关部门，或由本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一）档案收集、整理、移交做出显著成

绩的；

（二）档案保管、保护和现代化管理做

出显著成绩的；

（三）档案利用、开发取得突出效果的；

（四）档案学理论研究、档案科研做出

重要贡献的；

（五）同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作

斗争，表现突出的；

（六）从事专（兼）职档案工作满 15

年的。

第六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对机关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机关未统一管理机关档案或未按

规定形成、收集档案的；

（二）机关未按规定设置档案工作机构

或未指定档案工作负责部门，未按要求配

备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的；

（三）将机关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据为

己有，拒绝移交机关档案部门的；

（四）档案管理不符合档案安全保护要

求的；

（五）拒不按照国家规定向国家综合档

案馆移交档案的；

（六）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

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档案工作人

员、对档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玩忽

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第七章附 则

第六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档案局负

责解释。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界定的社会团体可参照执行。

第七十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绛县档案馆 宣


